
檢討《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勞工團體聯名意見書 

 

引言 

香港上市公司涉及公眾利益，訊息理應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的監察及保障一般投

資者的利益。世界各地交易所近年都不斷提高上市公司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透明度。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在 2015年 7月提出的

「檢討《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然而，正如諮詢文件的引言所述：「《指引》是推行環境、社會及管治匯報的第一

步，更長遠的目標是令發行人在這方面達致更完善及更全面的匯報。」我們多個

聯署勞工團體（下稱我們）認為現時諮詢文件的建議，未能達到其長遠的目標。

因此，我們建議： 

 

1. 港交所現時檢討《指引》中建議部分範疇由建議披露提升為「不遵守就解釋」，

並未能夠有效令上市公司披露公司的訊息，應提升為「強制披露」； 

2. 《指引》對就業及勞資關係的資訊披露不足，應該增加僱傭、健康與安全、

勞工準則及供應鏈管理的披露、 

3. 制定清晰的罰則，懲處未有遵守該地勞工法例及披露要求的上市公司 

 

1. 「不遵守就解釋」未能有效令上市公司披露訊息 

所謂「不遵守就解釋」是指發行人若偏離守則條文，便要提供合理解釋。倫敦政

治經濟學院在 2005年就倫敦證券交易市場「不遵守就解釋」的訊息披露規定進

行研究1，發現不遵守的公司只會提供差劣的解釋。更甚的是，每 5個不遵守的

個案，便有 1個完全沒有解釋不遵守的原因。 

 

這充份顯示了上市公司只會濫用這個彈性空間，刻意規避披露 ESG訊息。而諮

詢文件亦未有闡述，「不遵守就解釋」的原則如何可以鼓勵到更多上市公司披露

ESG訊息。相反，港交所亦承認「…不少發行人其實均在等待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的建議披露升級為『不遵守就解釋』之時，方開始進行報告。」（諮

詢文件第 72段）港交所其實也深明沒有規範下，很多上市公司也不會自願披露。 

 

強制披露才是國際金融市場的趨勢 

事實上，多個金融地區已就環境、社會和管治的事宜作出強制性披露的規定。上

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已強制若干上市公司於 2009年開始披露環境、社會和管

治資料；新加坡交易所也於 2014年 10月宣布於不久將來強制規定上市公司作可

                                                 
1 請參閱 http://eprints.lse.ac.uk/24673/1/dp581_Corporate_Governance_at_LSE_001.pdf 



持續發展報告；英國亦會實施強制性披露溫室氣體排放的資料。另外，上市公司

亦須披露人權及性別多元化等資料。 

 

本港投資者多數贊成強制性披露 ESG訊息 

香港樂施會早前曾訪問包括本地發鈔銀行、資產管理及保險公司等在內的 42間

機構投資者，結果發現超過八成半受訪者表示在投資時，會將 ESG列入考慮因

素；近六成半受訪者更指港交所應強制上市公司披露 ESG資料，政府則應立例

規管。 

 

2. 現時《指引》對就業及勞資關係的資訊披露不足 

我們認為《指引》對就業及勞資關係的資訊披露不足。勞資關係對企業的營運有

非常重大的影響，假如企業未有處理其勞資關係或其外判商/供應商的勞資關係，

將會對股東及其他持份者帶來負面影響。 

 

HIT勞資關係差致工潮 

以 2013年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工潮為例，由於公司未有處理其外判商與

工人的工資及工作條件的糾紛，結果致導工人罷工達 40天。據花旗銀行估計，

HIT損失超過一億元。而且企業的公眾形象亦大受損害。而和記黃埔 2013年的

年報，只是簡述工業行動導致港口吞吐量減少 1%，卻未有交代工潮造成的具體

損失。 

 

再者，企業社會責任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是符合勞工標準、保障僱員結社自由及

集體談判權利2。企業應該確保自已及其外判商/供應商符合國際規定的勞工標準，

以及真誠地與工會及員工代表開展集體談判。 

 

外國重視勞資關係資料披露 

不少國家都有規定企業應該披露有關勞工標準及勞資關係的資訊。例如英國要求

中至大型企業要在董事會報告中披露有關僱員參與企業事務的資料3。而澳洲亦

鼓勵企業披露經濟、環境及社會可持續性的事務，當中應參考聯合國及經合組織

的條約及準則4。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亦有要求企業披露有關職工權益保護的

資料5。 

 

故此，我們認為港交所應該參考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以及《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

                                                 
2 準則可以參考《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國際勞工組織各項條約、社會責任 80000 (SA8000)、

《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等等。 
3 英國 The Companies Act 2006 (Strategic Report and Directors’ Report) Regulations 2013, Part 3 
4 澳洲證券交易所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 3rd Edition 
5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及《關於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 



以豐富《指引》有關勞工權益及勞資關係披露要求。在「僱傭及勞工標準」及「營

運慣例」下，應加入更多勞工標準及勞資關係的資訊，涵蓋的範圍應該包括上市

公司、子公司及供應商。具體修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建議修訂可參考附表）： 

 

A. 「層面 B1僱傭」 

良好的工作待遇及條件能夠提高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亦可以減少勞資糾紛，

確保企業能夠專注發展業務。因此，建議加入關鍵績效指標「B1.3：按每月

收入及每周工作時數劃分的僱員總數」以及「B1.4：按僱傭種類（長期合約、

短期合約、兼職、外判）劃分的僱員總數」。 

 

B. 「層面 B2健康與安全」 

現時《指引》只是披露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及因工傷損失工作日

數，對公眾了解企業施行的職業安全措施並不足夠。我們建議在「層面 B2

健康與安全」一般披露中，包括披露有否使用對僱員具潛在危害性的物質或

設備及其清單，以及如何向僱員提供保護措施。另外加入關鍵績效指標「按

工傷意外及職業病類別劃分的個案總數」以及「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 

 

C. 「層面 B4勞工準則」 

國際勞工組織四個主要的條約分別消除強制勞工、廢除童工、消除就業相關

的歧視及保障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可是，現時《指引》內有關「勞工準則」

部份只有童工及強制勞工相關的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其他兩項主要勞

工準則卻完全沒有披露。 

 

正如前述，勞資關係是企業發展的重要部份。而保障僱員集體談判的權利就

是保證勞資關係正常的重要步驟。根據《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主要有

以下幾項要素： 

1) 尊重僱員建立或加入自己選擇的工會和代表組織的權利，並開展集體談

判； 

2) 向僱員代表提供必要的便利及訊息以協助達成有效的集體談判； 

3) 就重大業務變化時，特別是涉及集體解僱或遣散情況下，應將消息通知

員工代表和員工組織。 

 

因此，我們建議在「層面 B4勞工準則」的一般披露中，加入「有關保障結

社自由及集體談判的：(a)政策；及(b)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

及規例的資料。並加入關鍵績效指標「B4.3：描述與員工代表和員工組織的

溝通形式、次數及成效」。 

 

就消除歧視方面，建議在「層面 B4勞工準則」的一般披露中，加入「有關

取消就業歧視的：(a)政策；及(b)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



例的資料。並加入關鍵績效指標「B4.4：按性別及國籍劃分的專業職系(經

理級及專業人員)僱員總數」以及「B4.5：按性別及國籍劃分的高層管理人

員總數」 

 

D. 「層面 B5供應鏈管理」 

在全球化經濟環境下，企業越來越依賴供應鍵生產。供應商對環境及社會的

影響對企業都會帶來風險。例如去年東莞裕元鞋廠欠供社會保險的工潮，其

客戶包括多間國際知名的品牌如 Nike及 Adidas等。工潮對跨國企業的生產

及品牌形象造成負面影響。但現時《指引》有關披露供應商的資料極少，對

公眾監察的作用有限 

 

因此，我們建議在「層面 B5供應鏈管理」，修改關鍵績效指標「B5.1」為「按

地區劃分的供應商名稱及地址清單。」，以及加入關鍵績效指標「B5.3: 供

應商違反該地勞工法例、國際勞工準則的個案數目」。 

 

3. 制定清晰有關未有披露《指引》規定訊息的罰則 

港交所應該訂立懲罰的機制，處理上市公司未有遵守《指引》的情況。如果缺乏

罰則，即使是要求強制披露，上市公司只會視《指引》為「無牙老虎」。若然港

交所希望達致更完善的匯報，訂立清晰的罰則能夠給予上市公司一個明確的訊息。

我們建議修訂《上市規則》訂明罰則，包括發出譴責、公開聲明、停牌或除牌等

措施。 

 

4. 加強監管上市公司、其下屬子公司及供應商遵守勞工法例及國際勞工標準 

除本諮詢文件外，我們建議港交所考慮加強規管上市公司、其下屬子公司及供應

商，對違反香港或外地的勞工法例，以及違反國際勞工標準的企業應予以懲處。

具體建議如下： 

 

a. 有關遵守勞工法例的規定 

i. 當接到投訴，有確實證據證明香港上市公司或其下屬子公司，不論於香

港或外地，不遵守該地勞工法例時，或違反國際勞工標準，立即通知該

上市公司的持牌法團，並要求該持牌法團採取迅速和有效的補救行動，

及在指定時間內提交包括補救行動的詳細調查報告； 

ii. 該上市公司須把違規事宜刊登在其年報及 ESG報告的當眼位置，及發

信向投資者披露事件，讓廣大投資者充分了解風險； 

iii. 在港交所網頁上載年度報告，把違規的上市公司名單公開，讓投資者可

以公開查閱； 

iv. 若上述不遵守當地勞工法例，或違反國際勞工標準的行為未見改善，或

發現重大的違規情況，港交所應到違規的該地的子公司現場審查，或成

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作出進一步的調查或查訊，並在適當情況下採取





附件 《指引》建議修訂（只列出「層面 B1至 B5」，修訂部分以斜體及下間

線表示） 

 

B. 社會 

層面B1     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 

會、多元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違反相關準則、規則及規例的資料。 

 

關鍵績效指標B1.1  按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關鍵績效指標B1.2  按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關鍵績效指標B1.3  按每月收入及每周工作時數劃分的僱員總數 

關鍵績效指標B1.4  按僱傭種類（長期合約、短期合約、兼職、外判）劃分的 

僱員總數。 

 

層面B2     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違反相關準則、規則及規例的資料。 

關鍵績效指標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關鍵績效指標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關鍵績效指標B2.3  按工傷意外及職業病類別劃分的個案總數。 

關鍵績效指標B2.4  每千名工人計的意外率。 

關鍵績效指標B2.5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

方法。 

 

層面B3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 

述培訓活動。 

培訓指職業培訓，可包括由僱主付費的內外部課程。 

關鍵績效指標B3.1  按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 

受訓僱員百分比。 

關鍵績效指標B3.2  按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層面B4 `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違反相關準則、規則及規例的資料。 



有關保障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違反相關準則、規則及規例的資料。 

有關取消就業歧視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違反相關準則、規則及規例的資料。 

 

關鍵績效指標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關鍵績效指標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 

驟。 

關鍵績效指標 B4.3 描述與員工代表和員工組織的溝通形式、次數及成效 

關鍵績效指標 B4.4 按性別及國籍劃分的專業職系(經理級及專業人員)僱員 

總數 

關鍵績效指標 B4.5 按性別及國籍劃分的高層管理人員總數 

 

層面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關鍵績效指標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名稱及地址清單。（原來條文：按地 

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關鍵績效指標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 

數目、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關鍵績效指標B5.3  供應商不遵守該地勞工法例、國際勞工準則的個案數目。 

 

 

 




